
高雄市113學年度國中小階段
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工作

家長說明會-QA版

113年8月1日~114年7月31日適用



各位設籍高雄市的家長您好
為能增進您們對高雄市國中小階段鑑
定安置工作的認識與了解
以能協助您孩子申請特殊教育的鑑定
與服務
請您仔細閱覽以下的QA內容
若仍有疑問，可與您孩子就讀學校的
班級導師或輔導室特教組長/特教承
辦人聯繫，以獲取近一步的協助和諮
詢!!



Q1:什麼是「特殊教育學生」?老師
為何要我的孩子「送鑑定」呢?

A1:當學校老師或您發現孩子在學校的學習、生活適應明顯比其他同

樣年紀的孩子落後時，如:
1.功課寫不完、字寫不好、字寫顛倒、錯字一堆或字念讀不出來

2.日常生活的刷牙、洗臉、穿脫衣服、基本清潔等生活技能無法獨立處理

3.非常容易分心、沒辦法專心持續做一件事

4.常常容易和別人吵架、衝突或發生不愉快

5.不太能聽懂周圍的人說的話、說話無法說清楚、說完整或說話眼睛不看人

為了要協助您的孩子，提供更多學習的資源和人力幫助、教導他，
所以才會建議您的孩子送鑑定喔~



Q2:申請鑑定有什麼好處?

A2:如果您的孩子通過高雄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，他/她可以獲得

更多的教學、人力資源，如:

1.特殊教育教學服務(特殊需求課程、課業輔導、教師助理員)

2.專業服務及相關支持服務(專業團隊)

3.教育輔具

4.校內考試評量和課程教學的調整

(以上教學人力資源可以請教孩子就讀學校輔導室特教組長/特教承辦人)



Q3:申請鑑定就要被標記成「身
心障礙學生」嗎?

A3:依據《特殊教育法》及《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

定辦法》規定，為能讓您的孩子有接受適性及融合教育之權

利，充分發展身心潛能，培養健全人格，增進服務社會能力，

就必須通過本市鑑輔會的鑑定安置，成為法令上的「身心障

礙學生」，如此才能提供您孩子相關的特殊教育服務資源與

輔導安置，我們也稱這些學生為「特殊教育學生」



Q4:申請鑑定「有哪些類別」呢?

A4:依據《特殊教育法》第三條，排除學前階段的發展遲緩及其他障礙，

國中小階段共有十一類可提報:

一、智能障礙。二、視覺障礙。三、聽覺障礙。

四、語言障礙。五、肢體障礙。六、腦性麻痺。

七、身體病弱。八、情緒行為障礙。九、學習障礙。

十、自閉症。十一、多重障礙。

就如世界上有不同國籍的孩子，各自有不同

外貌與特質，『類別』只是要提供孩子所需

服務和資源時一開始的分流方式，請家長放寬心!!



Q5:如果孩子已有「身心障礙證明」或
「醫院診斷證明」，有相關規定或有效期
限嗎?

A5:有的

1.「醫院診斷證明」要「 高雄市身心障礙鑑定醫療

機構名冊及聯 繫窗口」醫院開立才可，有效日

期為一年

2.「身心障礙證明」則為有效期限內即可



Q6:如果有「身心障礙證明」或「醫院
診斷證明」，申請鑑定就可以通過嗎?

A6:不一定

「特殊教育學生」依法是要有孩子們「顯現困難」

所對應的「特殊需求」，即使有醫療診斷證明，

還是要配合學校老師再收集相關測驗、學習、輔

導的資料，送高雄市鑑輔會進行綜合研判喔!!



Q7:申請鑑定就一定會通過嗎?

A7:不一定，申請鑑定後會有兩個結果

1.確定為OO障礙類—此即為特殊教育學生

2.非特教生—此表示雖然您或學校老師覺得孩子目前明

顯比其他同樣年紀的孩子落後，但鑑定的結果是肯定孩

子在學習、生活或人際互動上的表現及潛能，不需要給

予特殊身份也可逐漸進步成長的。



Q8:若確定要申請鑑定，接下來該
怎麼做呢?

A8:向孩子就讀學校的班級導師或輔導室特

教組長/特教承辦人說明您的想法和申請鑑定
的需求，簽「國中小階段特殊需求學生申請
鑑定安置同意書」後，學校會配合高雄市鑑
定期程協助送件申請。
(學校會再陸續協助收集您孩子相關申請鑑定所需資料及進行施測)



Q9:113學年度高雄市國中小階段申請
鑑定的「期程時間」是什麼時候呢?

A9:

期程 家長向學校申請報名日期

第一次期程 113年8月7日(三)至113年9月4日(三)

第二次期程 113年9月30日(一)至113年10月28日(一)

第三次期程 113年11月25日(一)至113年12月19日(四)



Q10:113學年度高雄市國中小階段申
請鑑定的「流程」是什麼?

A10: 確認孩子有申請鑑定

需求

向孩子就讀學校輔導

室特教組長/承辦人提

出申請

學校特教老師提供家

長同意書給家長簽名

家長提供孩子相關醫療

診斷或證明給學校

學校特教老師跟孩子班級

導師和家長收集相關家庭

背景及班級學習資料

學校特教老師協助幫孩

子施測及撰寫報告

學校將相關申請鑑定資料

(含申請表及相關彙整資料)

給家長簽名確認

依照高雄市鑑定安置期程

進行提報

學校告知家長初審結果、

確認複審需求及通知最後

鑑定結果



補充說明高雄市各安置班型
(可以向學校特教老師尋求諮詢)



補充說明高雄市各巡迴輔導服務
(可以向學校特教老師尋求諮詢)



補充說明高雄市各巡迴輔導服務
(可以向學校特教老師尋求諮詢)



最後
感謝各位家長的聆聽與閱覽
再次提醒
若仍有疑問，可與孩子就讀學校的班
級導師或輔導室特教組長/特教承辦
人聯繫，以獲取近一步的協助和諮詢
喔!

高雄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鑑定組感謝您!!
諮詢電話:2624900#52、53


